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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赛项目
（一）公开组
男子：500米、1000米、1500米、5000米接力
女子：500米、1000米、1500米、3000米接力
混合团体：男女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
（二）青年组
男子：500米、1000米、1500米、5000米接力
女子：500米、1000米、1500米、3000米接力
混合团体：男女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
二、运动员资格
（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2022〕196号）第四条第（一）项规定。
（二）年龄规定
公开组：2008年6月30日（含）前出生
青年组：2004年7月1日至2008年6月30日出生
（三）运动员年龄资格以二代身份证为准。
三、参加办法
（一）资格赛
1.执行2023-2024赛季“中国杯短道速滑精英联赛”（第一、二站）暨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简称十四冬）短道速滑项目资格赛竞赛规程。
2.资格赛前通过中国反兴奋剂教育平台“中国冰雪通用模块-反兴奋剂教育准入入口”完成教育准入学习。考试合格并获得证书的运动员方可参加资格赛。
3.在精英联赛第一站前将进行冰上专项测试，按照4圈追逐计时和9圈追逐计时相应名次的累计积分排序，取得男女各组别前60名的运动员进入精英联赛第一站各组别正赛。
4.精英联赛第一站男女各组别全能积分前45名运动员，获得精英联赛第二站参赛资格。积分按国际滑联积分规则进行排名。
5.2023-2024赛季短道速滑国家集训队运动员可直接获得精英联赛第二站参赛资格。
6.以上资格均采用实名制，即获得精英联赛第二站参赛资格的运动员不得替换。
7.各参赛单位各组别限报1支队伍参加接力项目比赛，不得跨单位组队。精英联赛第一站各组别接力项目前10名的运动队获得相应接力项目精英联赛第二站参赛资格。如取得精英联赛第二站单项参赛资格运动员人数不足4人组成接力队伍的，可从本单位取得精英联赛第一站正赛资格的运动员中补充1人。
8.体能测试相关要求另行通知。
（二）决赛
1.参赛单位报名限额：获得接力项目决赛阶段资格的参赛单位在相应组别的资格满额分别为5名男运动员、5名女运动员。未获得接力项目决赛阶段资格的参赛单位在相应组别的资格满额分别为3名男运动员、3名女运动员。
2.参赛单位各组别各项目报名限额：500米、1000米、1500米项目分别限报3名运动员，男子5000米接力和女子3000米接力项目分别限报5名运动员，男女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项目限报3名男运动员和3名女运动员。
3.各参赛单位运动员或个人（以个人名义参赛）通过精英联赛第二站所获单项积分排名，分配决赛阶段名额。积分按国际滑联积分规则进行排名。
4.男女各组别500米、1000米项目各32个决赛阶段名额，1500米项目36个决赛阶段名额，在按积分排名分配各单位决赛阶段资格数时，各参赛单位在各单项最多获得3个名额。以个人名义参赛，如获得决赛阶段资格，即为参赛运动员，不得替换。
5.各接力项目仅限各参赛单位组队，不得跨单位组队。精英联赛第二站各组别男女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男子5000米接力、女子3000名接力项目前8名的运动队获得相应接力项目决赛阶段资格。
6.如参赛单位仅获得接力项目决赛阶段资格，仅可按该接力项目人数规定报名参加该接力项目比赛。如参赛单位或个人仅获得某单项决赛阶段资格，仅能参加该单项比赛。
7.在2023-2024赛季重大国际比赛（世界杯、四大洲锦标赛、青年世界杯）出场比赛（含参加接力比赛）的运动员，因参加上述比赛而无法参加十四冬资格赛的，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后可直接获得决赛阶段资格，但不得超出参赛单位报名限额。
8.获得决赛阶段资格的运动员如因伤病等原因不能参赛，须在决赛阶段比赛前20天提交换人申请，方可由本单位运动员替换。替换运动员须参加过资格赛（精英联赛第一站正赛或精英联赛第二站）。
9.各参赛单位或个人如因特殊情况确定放弃决赛阶段资格的，须在决赛阶段比赛前15天通知组委会。组委会将按照精英联赛第二站排名进行递补，同相关单位进行确认并公示后生效。逾期通知的，组委会不再递补。
[bookmark: _Hlk130394859]10.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参加了资格赛（精英联赛第一站正赛或精英联赛第二站）但未获得决赛阶段资格的，可在相应组别报男、女各1名运动员。
四、竞赛办法
（一）执行中国滑冰协会审定的最新短道速滑竞赛规则。
（二）精英联赛第一站各组别500米项目按专项测试4圈追逐计时排名进行编组，各组别1000米项目按专项测试9圈追逐计时排名进行编组，各组别1500米项目按专项测试4圈追逐和9圈追逐综合计时排名进行编组。
（三）精英联赛第二站各单项第一轮分组，按精英联赛第一站或2022-2023赛季全国短道速滑冠军赛的最优单项积分排名编组。如积分相同，则按两次比赛中该项目的最优时间排序，成绩优者排名列前。未获得积分的运动员抽签编组在后。接力项目的第一轮分组，按照精英联赛第一站接力项目排名进行编组。
（四）决赛阶段各单项第一轮分组，按2023-2024赛季国际比赛及精英联赛第二站的排名依次进行编组，即优先编排获得国际赛事积分的运动员（国际比赛顺序为世界杯全能积分排名、四大洲锦标赛单项排名），再按精英联赛第二站单项积分排名，未获得积分的运动员抽签编组在后。决赛阶段接力项目的第一轮分组，按照精英联赛第二站接力项目排名进行编组。
（五）资格赛和决赛阶段各组别每轮次1000米、1500米均设定最低时间标准。如某轮次中某组第一名运动员未达到最低时间标准，该组运动员将不具备晋级的条件。具体标准条件另行通知。
五、比赛服装
运动员比赛服装和安全防护装备，依据规则规定和相关竞赛通知执行。
六、奖励办法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2022〕196号）第六条规定。
七、报名和报到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2022〕196号）第三条第（二）项和第（五）项规定。
八、技术官员
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体竞字〔2022〕196号）第十条规定。
九、申诉
如果参赛单位对运动员的资格有异议，须不晚于赛前15天提出。如果参赛单位对运动员的成绩等方面有异议，须在该项目比赛结束后30分钟内提出书面申诉，并提供相关证据。
十、保险
[bookmark: _bookmark13]所有参赛单位相关人员必须自行或由其参赛单位购买意外伤害险等保险，方可参加资格赛和决赛阶段的赛前训练和比赛，保险期应覆盖整个赛事期间（从报到之日起至竞赛规程规定离开之日止）。运动员或参赛单位必须在报名时，提交保险单等证明材料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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